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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

間

推

測

臺

灣

與

南

韓

S
 
‘整

子

紀

元

二

千

五

百

零

四

年

夏
歷
歲
次
癸
巳
年
十
月

或

將

成

立

新

反

共

集

團

 

台
北
卄
七H
聊
合
社
電
那
洲
兩
大
反
共
管
領
至
承
晚
总
席
介
石
•
本
日
 

在
台
北
舉
行
韻
耍
會
議
•
视
稱
，
李
縛
此
次
會
晤
•R
目
鳍
顧
在
加85

彼
等
聯
 

合
反
共
關
係
♦
査
李
承
晚
於
昨
星
期
三
・
曾
在
仁

JII 港
美
■

艦
「
威
斯
康
星
號
 

二
•
與
美
國
駐
韓
高
級
軍
事
將
領
會
験
 

兩
日
後
• 
彼
乂
匆
匆
秘
密
飛
抵
台
北
 

- 

裡
方
總
統
焉
介
石
於
李
抵
歩
騎
  

«

赴e3r
迎

接

由
A
可
知
李
此
次
肪
問
 

台
之
重
要
性
證
府
介
行
爲
鮮
親
赴
机
迎
迓
他
人
彼
履
一
去
四
年
・
親
赴
機
 

塲
迎
接
者
•
僅
育
兩
次
 -
頭 - 
我
爲
迎
櫻
麥
克
柯
瑟
蔣
軍
•
二
次a
@
接
・
副
 

一
總
統
磨
臣
■
此
次
隨
李
抵
台
北
者
・
有
南
韓
外
長
影
戍
泰
及N
大
使
金
抗
日

二
據
李
例
•
被
此
次
抵
台
•
僅
係
作
友
 

雑
拜
防
•
但
外
間
館
其
必
另
有
作
用
云
 

一 

李
之
防
褰
•
南
韓
與
台
商
雙
方
， 

一
事MA*
嚴
守
秘
密
•
但
料
事
前
美
方
必
 

一
知
・
因
李
此
次
飛
台
北
之
飛
機
一
係
借
 

一
原
東
聯
車
編
帥
赫
爾
將
超
者
。
及
至
李
 

一
此
次
突
抵
台
北
•
卽
引
起
此
間
推
測
• 

一
謂
南
韓
與
台
灣
・
或
將
締
盯
新
反
共
集
 

一
團
。
此
間
觀
察
家
謂
 

聪
李
之
會
談
• 

其
最
低
限
度
包
括
談
判
後
列
貳
点
 

㊀

。
如
若
韓
戰
復as

•
可
能
踹
台
 

一
潛
國
軍
赴
南
韓
作
戦
問
題

-

台
•

58

於
反
共
之
豆
萬
四
千
六
百
 

一
名
中
共
載
得
處
理
間
題
•
因
咳
萬
餘
名
 

一
反
共
戰
俘
。
除
非
轉
心
潁
意
返
?

區 

一
否
則
彼
等
於
明
年
元
月
下
旬
•
將
續
釋
 

一
放 

恢
復
平
民
資
恪
・

李
承
晚
此
次
畑
臺
•
與
轉
會
晤
• 

(
預
料
將
必
遭
中
共
强
烈
押
擊
云

宏
政
府
已
駆
 

MI1/
忘
錄
•
财
蘇
之
願
■
 

00 
四 9
*
  

8

 - 
品
爲
驚
異
•
但
指
出
蘇
 

聯
在
 ®

會
中
必
堅
特
准
中
共8
加
云
。 

a
備
忘
錄
•
顯
然
爲
答
覆
西
方
于
拾
 
一 

月
拾
六
邀
睛
蘇
拿
加
會
 8
 者
・
個
蘇
並
 

卡
提
 R 
期
■
何 8!

階
級
人
物
齢
議
一
 
而

爲
最
適
合
地
点
。
肘
齢
何
 

云

只
指
一 

物
亦
.英

京
倫
敦
廿
六
日
電
•
英
外
交
官
 

員
策
蘇
之
・
忘
錄
。最
主
要
目
的
爲
「時 

間
」
因
蘇
之
宣
佈
会
加
和
會
之
時
・
剛
 

爲
法
總
理
在
內
閣
競
求
信
任
票
•
准
爲 

支
持
歐
洲
 

131 
防
倏
約
之
事
，
此
爲
蘇
最
 

一
不
高
興
之
事
■
故
欲
以
此
破
壞
之
云
■ 

若
法
總
埋
射
此
失
敗
■
則
三
强
首
長
在
 

巴
慕
達
之
會8!•

亦
受
相
富
大
之
影
响
 

一
云♦
同
時
正
富
歐
洲
六
國
外
長
在
海
牙
 

會
議
時
 

蘇
盲
佈
此
事
•
實
欲
想
破
壞
 

六
國
外
長
•
附
論
歐
洲
軍
隊
之
計
創m 

美
京
e
華
盛
頓
廿
七
日
 «

・
蘇
之
 

備
忘
錄
・
今H
由
社
樂
斯
放
其
顧
問
人
 

昌
等
•
詳
細
研
究
•
决
定
蘇
舱
否
眞
心
 

要
求
和
平
 

抑
或
有
其
他
作
用
。 

據
此
間
感
覺
謂
•
蘇
聯
-
旦
參
加
一 

會
議
 

必
小
會
先
射
焉
德
 

奥

。
問
題
 

•
而
堅
持
要
准
中
共
參
們
會
議
而
完
一
 

成
其5
强
曾
帝
之
提
藕
 

此
間
亦
有
同
 

等
感
覺
。
謂
蘇
覆
文
，
乃
一 
計
物
炸
弾
 

•
用
此
蚱
彈
 

縛
法
內
閣
翱
過
擁
護
歐
 

洲
聯
防
計
副
失
敗
，
及
延
擱
三
巨
頭
在
 

巴
慕
作
會
議
云
■

蘇

肯

參

加

四

強

會

議
 

蘇
覆
文
被
認
爲
計
時
炸
彈
 

破
壞
歐
聯
計
劃
及
三
巨

10

會
議
 

蘇
京
•
莫
斯
科
廿
六B
礎 ®

社 ̂
 

，
星
期
四
日
、
蘇
物
宣
佈
。
蘇
願
與
邑
 

方
三
强
强
行
會
議
 

討
論
歐
洲
和
牛
問
 

題
•
而
於
下
午
拾
實
時
卅
分
•
莫
斯
科
 

峭
間
•
由
蘇
外
交
 

98
正
式
遞
其
備
忘
錄
 

與
英
一
美
•
法
三
威
在
莫
斯
科
使
舘
 

♦
三
使
舘
人
員
，
乃
連
货
工
作
一
 
將
長 

八
頁
之
備
忘
錄
翻
譯
家

法
京
巴
黎
廿
七
日
發
出
消
息
謂
•

n
一
日 

一 

- ŝ  ^  ^  ^  ^  ^  ^  ^  ^  ^  ^  ^  ^  ^^

法

國

會

通

過

信

任

蘭

尼

爾

內
flif̂

—-.8̂

-Be?.

陳
京
 

巴
黎
二t
七
日
加
拿
大

1ft 

%
"
法 

60 
內
閣
殖
埋
闌
尼
爾
•
本
日
横
 

用
國
會
以
二
百
七
拾
五
票
一
對
二
百
四
 

十
二
票
■
以
三
十
三
票
之
優
勝
信
任
彼
 

之
內
閣
 -
授
權
彼
出
席
目
慕
達
三
强
■
 

議

保
 5
 
法
國
叁
加
歐
洲
聯
防
财
劇
云

中

共

已

在

北

韓
 

增

强

其

軍

事

力

量
 

高

is
，漢
城
廿
六
日
合
衆
社
鯉
， 

貪
名
南
韓
之
外
交
宫
員
今
日
指
出
。 

中
共
己
在
北
韓
，
增
强
其
置
事
力
量
• 

南
韓
駐
宴
 ®

國
艮
政
府
之
大
使
金
 

杭
日
得
軍
箱
•
北
平
政
府
■
已
將
「
大
一 

量
之
 @

火
」
輸

入

北

韓

厶

■ 

彼
指
責
蘇
聯
•
在
其
衢
星
战
建
立
 

壹
枝
「
國
際
紅
單
』• 
雖
然
金
將
軍
未
官
 

明
此
帝
星
國
北
韓
 

顕
然
其
意
思
 

乃
一

指
牝
韓
之
軍
隊
•
乃
由
 

者

，

後
支
持

昨
日
由
宴
周
返
抵
漢
城
•
之
金
將
 

軍88

衷
談58

謂
，
根
据
國
民
政
府
情
理
 

•
並
未
見
中
共
有
從
北
韓
撤
兵
之
徵
兆
 

皎
外
交
家
胡
♦
在
相
反
方
面
。
中 

共
還
輸
入
大
量
之S
火
去
北
韓
 

埠
備
 

作
貫
中
韓
其
之
需
要
，
根
据
報
告
絹
， 

中
共
同
時
・
將
中
國
人
移
入
北
韓
•
作 

爲
居
民
一
厶

中
共
承
認
只
輸
入
重
建
北
韓
之
物
 

資
• 
查
在
此
週
初
，
中
韓
共
兩
政
府
： 

簽
宜
個
拾
年
經
濟
合
約
，
後
約
爲
三
萬
 

萬
五
千
萬
元
之
叫
年
援
助
北
韓
之
飲
項
 

云
♦

麥

卡

士

攻

擊

英

國
 

以

美

金

錢

與

共

貿

易
 

紐
約
。
二
拾
五
日
加
拿
大
社
電
 

偉
士
康
臣
議
員
麥
卡
士
，
星
期
 
一
晚• 

在X
 廣
播
時
 

除
攻
擊
杜
魯
門
及
共
諜
 

賽
籽
之

外
，
並
攻
期
英
蹋
 

用
美
國
 

納
稅
者
之
金
錢
 

與
中
共
政
府
貿
易
， 

麥
卡
士
謂
 

當
龔
國
仍
有
九
百
名
 

美
國
戰
士
 

仍
未
知
命
連
命
。
彼
攻
擊
 

英
國
將
呎
援
用
來
和
中
共
作
貿
易
•
如 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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爨須
^̂

此
•
刖
美
 
幽
之
金
錢
•
乃
用
來
被
害
自
 

己
任
韓
之
 »
士 

外
援
之
本
意
 -5

乃
帶
 

助
世
界
壹
半
之
自
由
■
家
•
恢
国
咒
 «
 

清
及
曲
防
之
力
量
•
以
對
抗
其
価
覚
半
 

之
奴
役
人
爪
之
共
産
主
義
•
但
井
此
孰
 

之
結
果
•
與
預
期
相
反
 

則
美
井
爲
何
 

要
籍
費
納
税
者
之
金
銭
・
而
殺

W-.-
自
己
 

之
同
胞
•

若
耍
値
不
與
中
共
雑
商
•
刈
奥
■
 

及
其
他
自
由
反
共
國
家
•
不
須
/

海
軍
 

殴
愴
砲
•
而
可
以
封
鎖
中
共
•
*

此
吾 

湯
處
置
此
等
事
・
極
爲
容
易
 

旦
須
吾
 

等
射
聊
邦
謂
一 
若
仕
何
一 18

與
也
共
通
 

曲

。
則
吾
等
不
會
將
我
們
辛
苦
工
作
得
 

來
之
納
稅
款
。
交
與
殺
害
我
們
同
胞
之
 

人
手
上
 •厶

/s/s.

H

珍

拿

又

進

行

調

査

一
- 

九

名

與

蘇

有

關

官

員
 

第
京
・
華
盛
頓
廿
七
日
燹
麻
社
電
 

•
上
讓
院
小
組
會
主
席
議
自
珍
拿
今
 

日
已
進
行
朗
查
其
他
政
府
九
名
與
蘇
有
一
 

關
之
官
員
"
而
將
會
見
咼
星
高
之
事
■ 

交
與
國
務
卿
杜
樂
斯
與
加
外
長
丕
爾
 

遜
交
換
意
見
。
安
排
另
外
之
會
見
 

査
珍
拿
不
滿
意
加
覆
文
之
第
三
條
 

•
高
之
口
供
未
得
加
政
府
批
唯
不
能
公
 

佈
•
故
珍
拿
不
擬
綱
見
高
星
高
 
一
而
致 

力
於
調
查
共
 M
 
住
政
府
之
勢
力
壹
事
云
 

。
珍
拿
謂
，
在
其
小
組
會
中
。
有
九
名
 

63 政
府
官
員
♦
連
赫
斯
在
内
 

現
在
要
 

特
别
細
查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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宀 

典

提

交

哀

的

美

敦

書
 

李

與

美

及

閣

員

會

商
 

傳
與
和
會
有
關
 

爲
麗
，
板
門
店
廿
六
；L

合
衆
計
電
一 

•
星
期
四
日
，
南
韓
發
出
警
葡
謂
。
彼
 

仍
希
望
能
於
一
月
廿
七
日
•
祐
墜
就
統
 

一
•
不
然
•
必
須
採
取
行
動
，
一 

南
韓
外
長
彭
戎
泰
提
醵
帝
韓
政
府
 

。
對
就
必
绢
採
取
動
作
，
但
並
矣
宣
佈
 

動
作
爲
何
 

但
照
文
吿
中
。
南
韓
可
能
 

於
明
年
 
一一、
卄
七
日
。
重
打
開
載m
•

•
彭
之
醫
吿
一
乃
於
收
到
美
特
使
阿

♦瑟
典
，
已
經
準
備
遞
•
一
『
哀
的
第
頓
書
 

」
給
洪
方
外
交
人
員
。
企
圖
学
机
曾
經
 

建
决
定
完
成
之
報
吿
分
提
出
者

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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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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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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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年八泥一鷹 

九
元
 

八元六毛 

九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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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角二 

A
十
今 

曾寸工元 

一十人元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育
撥
日
里
閱
，
無
論
取
®

久
暫
， 

關
段
均
睛
能
鹿
，
空
函
定

eg
，
恕
不
奉
昌
。

司

理

部

一

敗

一一

^

^

^

^
^

典
與
共
方
人
員
，
时
綸
和
會

成
魯
順
提
議
•
汽
眼
公
曾
・
承
聲
 

明
本
會
贊
成
市
讐
長
謨
减
少
撞
車
豪
件
 

之
宗
旨
 

也
不
賛
成
其
爲
求
建
到
此
目
 

的
所
用
之
手
段
云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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佐

治

亜

旅

舘

擬

加

多

二

百

間

房
 

雲
場
 

佐
治
亞
旅
舘
。
擬
耗
資
弍
 

百
萬
元
 

加
多
幽
百
間
房
• »
旅
舘
現
 

在
有
三
百
間
房
♦
»
診
旅
舘
總
理
成
魯
 

順
稱
・
業
主
巳
趣
收
買
靠
考
皆
接
連
佐
 

治
亞
旅
舘
之
缠
皮
一
百
尺
濶
。

新
添
部
份
 

亦
十
二
層
，
而
@
括 

大
通
堂
•
及
地
下
三
層
停
車
塢
在
內
   

停
車
塲
門
口
•
殷
於
考
售
■ 

據
威
啓
預
稱
。
菓
主
仍
未
决
定
 

何
時
動
工
云

其
目
的
灌
誘
吸
像
 

:*
「
南
裸
电
"
，
?
 

—1
^
W
S
S
#
B
 

經
共
方
唯
許
離
開
共
區
之
歸
僑
。
翟
一

問
®
 
" 
達
五
星
期
之
久
 

但
進
步
我
微
 

南
韓
總
統
李
承
晚
•
於
星
期
四
晨
一

覚

■
與
阿
瑟
典
商
討
後

家

11 
大
致
均
年
在
四
十
以
上
・
且   

-B 

有
幷
名
苛
刻
候
件
■
例
如
每
人
須
   

^

五一 

個
親
发
 

保
證
此N
出
國
俄
。
經
札
■
 

敗
返
回
家
鄕
 

同
時
出
國
者
 

必
須
在
 

國
外
@

加
各
附
共
之
卽
麗
並
與
『
反
動
一 

份
子
」
斷
絕
往
來

1ft
位
消
嶽
靈
通
人
士
乂
沼
・
窗
鄕
 

中
共
當
局
。
現
已
開
始
追
究
四
年
來
，. 

所
有
僑
酒
之
來
源
及
數
額
•
共
方
成
嚇
 

-
如
僑
眷M
黑
电
取
得
酒
飲
，一

經
査
 

僅

，
將
予
嚴
盧
盧
罰
云

•̂ ̂̂ ̂l̂ ̂ ̂ ̂ ̂ ̂ ̂ ̂ ̂ ̂ ̂ ̂ ̂ ̂ ̂ w* 

銀

行

提

高

，

， 

儲

蓄

存

欵

利

息
 

奥
太
瓦
，
什
七
日
加
拿
大
社
罐
■ 

加
拿
大
銀
行
業
公
會
■
昨
日
在
滿
地
可

急
閣
員

引
起
此
種
推
測
 

大
一

約
和
會
之
簽
定
者
已
吿
一
段
落
 

而 

决
定
今
後
亞
洲
之
命
連
厶

彭
之
解
釋
南
韓
决
定
一
月
廿t
日 

爲
最
俛
日
期
，
因
南
韓
不
能
讓
中
共
 

建
立
起
其
軍
力
及
移
民
在
北
韓
之
損
央

1:
・

韓
駐
臺
灣
國
方
大
使

金
氏
 

根
   

»

國
方
情
報
而
來
者
 

彭
並
齢
望IK

國
到
時
 

採
取
「
正 

當
行
動
」
，
統
竟
髙
 

*1
，
如
果
贈
韓
軍
 

向
鴨
綠
江
推
通
時
♦
應
炸
滿
洲
•
但
很
 

多
人
 

恐
怕
與
 «
如
此
行
動
痔
•
必
召 

致
蘇
 «

加
入
戰
團
•
在
此
情
形
下
，  

|8 

國
則
只
有
用
各

18

方
法
♦
解
决
蘇
聯
能
 

力
•
不
然
，
蘇
聯
一
日
有
能
力
•
則
宣
 

日
世
界
不
安II

云

此
間
人
士
對
典
之
遞
文
哀
的
美
«
 

書
•
及
李
之
緊
急
內
販
會
議
亭
・
有
連
 

帶
鶴
備
•
與
典
及
第
八
 a
長
泰
來
，
在
 

漢
城
會
讓
後
•
李
則
與
 X 
內
閣
會
商
達
 

三
時
半
之
久
 

漢
城
之
外
交
界
謂
•
李 

之
與
奥
官
員
及
其
內
閣

er
議
・
會
影
响
 

島
麗
和
會
云
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 

女
孩
溺
死
一

/
)
)
.

力

宣
布
♦
自
十
貳
月
一
日
起
，
將
銀
行
儲
 

11

住
第
二
拾
三
傍
東
•
二
七
九
三
號
 

西
人
莫
市
利
氏
之
幼
女
名
嫁
年
三
載
 

半
・
昨
日
下
午lA

時
與
同
伴
锹
名
，
在 

草
*

遊
戲
之
際
•
自
己
壹
偶
人
蕩
到
附
 

近
之
小
溪
旁
玩
耍
•
而
大
槪
滑
倒
・
頤
 

觸
石
•
暈
倒
于
淺
水
中
域
溺
死
•
至
用
 

晚
膳
時
候
•
其
父
見
其
不
歸
。
乃
往
尋
 

之

・ 
並
通
知
 »
察
・
而
結
果
警
察
發
現
 

其
死
屍
于
二
寸
水
中
•
該
溪
平
常
無
水
 

■
但
近
來
因
 

8»
常
落
雨
■
所
以
有
水
■ 

但
其
淺
厶^̂̂

^̂̂
^̂̂
^̂̂
^̂̂
^̂̂
^̂̂
^̂̂
*̂ 

、
有

車

階

級

遷

居

者
 

、
要

通

知

登

記

局
 

•
城
多
利
 
tr
七
日
加
拿
大
社
電
• 
卑 

鮮
強
汽
車
登
記
局
•
已
型
備
寄
出
換
車
 

照.登
記
衷
三
十
五
萬
份
■
請
求
已
躍
居
 

各
車
主
•
宜
趕
快
脚
薪
住
组
通
知
登
配
 

同
・
以
免
致
有
 
一 
部
份
人
收
不
到
之
登
 

記
«
•
彼
當
局
稱
■
舊
年
看
一
萬
份
汽
 

車 
登
話
夷
即
瑞
車
主
已
聲
居
   

e
無̂
從
投
 

避
・
而
寄
回
登
記
局
，
車
主
遷
居
而
不
 

86 知
看
記
局
者
*

實
宣
累
它
累
入e

曲 

汽
車
登
記
局
之
規
例
一
規
始
凡
遷
居
亨
 

必
須
通
知
登
記
局
•
倘
違
者
處
罰
。
但 

現
在
馬
上
將
新
住
址
登
記
通
知
局
，
股 

可
来
得
及
•
每
年
換
铁
新
車
照
均
在
二
 

月
尾
止
截
，
偷
週
期
者
必
盧
罰
云
•

蓄
存
户
年
利
率
•
由
一
厘
半
增
至
二
魔
 

全88注

册
銀
行
•
大
槪
壹
共
有
人
一 

百
德
個
儲
蓄
存
戸
，
而
共
存
五
拾
萬
萬
一 

元
以
上
・
據
經
瀆
學
家
稱
•
由
銀
行
公
. 

會
此
舉
，
可
見
市
面
現
在
胡
根
緊
"
而 

銀
行
放
款
入
息
增
加
， 

一 

據
銀
行
公
會
稱
・
本
會
提
高
儲
蓄
 

析
戶
年
利
率
，
一 
方
面
 6
 爲
適
合
社
會
一 

經
濟
情
形
•
而
 - 
方
面
是

$1

縮
小
銀
行
一 

存
款
利1$

・
與
加
拿
大
儲
蓄
公
債
利
息
 

之
差
額
■
此
兩
種
利
息
■
現
在
相
差
二
一 

又
四
份
之
一
厘
■ 

，
一 

近
年
來
・
大
槪
有
料
多
儲
蓄
存
戶
一
 

，
鑑
於
儲
蓄
公
債
利
息
篇
，
紛
紛
提
款
 

購
買
公
債
■

•

新
利
率
與
一
九
三
六
卑
以
前
之
利
一
 

連
相
同
云
 

、•

^
$
<
4
/
^
5
_
%
<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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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
\
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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«
>
)
h
»
$
$
 

港

政

府

准

各

種

玉

石
 

一 

•
運

銷

美

國

誉
港
亞
洲
就
電
・
也
間
貿
易
當
局
 

，
於
星
期
二
宣
稱
•
各
相
玉
石
；
包
括
 

已
經
琢
磨
之
翡
翠
及
其
他
已
經
彫
刻
之
 

玉
石
 6
 內
• 
司
憑
原
料
產
雉
體
明
書
. 

立

81
運
銷
龔
國
•
由
於
玉
石
之
傾
値
鮫
一 

高
 

足
以
吸
收
大
量
英
元
，•
此
間
認
爲
 

准
許
玉
石
對
美
輸
出
•
實
賞
壹
項
^
 要
 

一
决
定
：
聞
美
城
及
香
港
當
局
，
對
此
 #

■̂
^̂
^̂
*̂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 ̂

駐

雲

支

部

通

吿

照

錄
 

爲
廳
吿
事
・
照
得
本
部
 9
 
有
耍
事
待
商
 

・
特
定
朗
本
月
廿
吉
日
(
星
期
五
)
晚 

九
总
。
召
開
全
 «

黨
員
大
會
・ 
仰
容
部
 

職
負
及
全
體
 

#.門
昆
仲
。
居
時
踴
耀
髓
 

會
爲
盼
.
此
佈
，
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駐
霎
支

16

敗 

中
華
民
盛
 

拾
二
年
拾
豊
用
卄
与
日

v>zx^

s

m

反

對

市

警

長

用

各

種

、

手

段

對

違

車

例

者
 

卑
詩
質
汽
盅
會
。
昨
晚
開
會

1!.

决 

派
代
表
與
雲
境
警
察
委
員
會
交
涉
■
反 

封
雲
埠
 

W1
警
長
摩
利
根
新
近
用
便
衣
*
 

察
與
各
式
洛
樣
之
車
辅
•

%
?

付
違
例
駕
 

車
者
之
手
朗
，

市
参
議
成
魯
順
•
爲
髄
會
會
員
之
 

一
，
而
昨
晚
是
彼
開

1S

攻
擊
摩
利
根
之
 

新
措
置
 

®. 彼
構
♦ 
彼
又
反
封
攔
路
查
 

車
以
致
無
辜
市
民
被
優
， 

彼
云
 
・
上
次
大
戰
時
期
我
方
在
德
 

國
，
曾
用
封
鎖
道
路
之
手
段
•
捜
直
人
 

民
• 
但
是
我
們
不
願
見
本
 m
警
察
。
用

曾
經
審
 ®

及
詳
盡
之
考
慮
?
■

面
官
 

出

。
在
美
滿
雙
方
議
定
之
詳
細
證
明
； 

出
産
來
源
之
新
制
度
下
・
已
有
在
此
照
 

出
產
，
製
造
或
加
工
之
三
拾
入
札
物
   

5: 

，。
獲
准
運
美
♦
，

・

XW
*

sc/\*.

中

共

對

申

請

離

鄕

之
( 

:

歸

僑

勒

索

鉅

炊

一 

香
港
亞
洲
社
電
•
星
期
三
・
自
台
 

山
抵
港
者
胡
•
任
何
被
指
爲
「
華
僑
雄
 

主
」
之
人
民
，
如
欲
離
開
四
邑
•
必
演
 

繳
納
美
金
 $
 千
元
 •
作
爲
培
育
館
區
農
 

民
靑
年
利
益
之
献
金
 

凡
有
能
力
繳
付
 

此
数
項
者
一 
現
方
紛
紛
申
請
籬
去
，•
电
. 

攸
閥
•
實
際
上
中
共
富
局
"
現
時
對
歸
 

僑
申
請
出
帆
之
眩
制
，
已
大
爲
放
鬆
・

同
様
手
一 

開
車
執
一

對
付
一
兩
窗
- 
時
忘
 
Be 帶 

假
出
壹

IS
女
人
•
向
已

^z*^^

壹
個
人
•
在
晚
間
駕
車
回
家
 

年
途
遇
 

兩
便
衣
警
察
，攔
截
去
路
•
伊
安
知
貳
人
 

爲
警
察
抑
或
暴
徒
呢
•
警
方
叱
種
手
段
 

•
無
異
爲
搜
捕
覚
個
賊
徒
 

派
大
隊
人
 

馬
將
全
條
古
蘭
胡
街
"
所
有
行
人
捉
住
 

搜
身
。

、

、

天

氣

報

一

若

力

 

錠 
天
文
分
報
吿
相
；
豪
船

*::
今 W
 

兩
：□
天
陰
•
今
晚
比
较
冷
.
：明
日
秋W
 

出
太
陽
 

廟
日
最
高
温
度
.
，爲
五
十
度
 

.
今H
最
批
温
度
爲
三
拾
六
度
云
・.

盡

w
^^

..演
犷
之
 
：
落
彌
豪
弓
瓏
翳
遂
^
^
^
^
^
^

扉

Br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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